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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基準日：104 年 3 月 31 日 

本國銀行檢查手冊(異動版) 

一、財務狀況之查核（共 1 項）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6.1 ㈠銀行年報之記載事項，有無依規定

辦理？ 

㈠ 銀行年報之記載事項，有無依規

定辦理？ 

本會 102.2.1104.3.13 修正

「銀行年報應行記載事項

準則」 

修正引用之參考法令 

 

 

 

二、存款業務之查核（共 1 項）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11.10 ㈩對既有存款戶線上申辦結清銷

戶、設定約定轉入帳號、受理客戶

傳真指示扣款無須再取得指示正

本等項目，是否依相關規定辦理？ 

 1.本會 104.1.13 金管銀國 

字第 10300348710 號函 

2.銀行公會 104.1.29 全一電

字第 1040000097A 號函 

3.本會 104.1.13 淮予備查

「中華民國銀行公會銀

行銷戶處理程序自律規

新增引用之參考法令並

新增查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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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基準日：104 年 3 月 31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範」及「金融機構代客戶

辦理存提款作業範本」 

 

 

三、授信業務之查核（共 5 項）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3.5.2.8 (8)辦理現金卡之利率或信用卡循環

信 用 利率 是否 未超過 年 利 率

15%?(104.9.1起適用) 

 銀行法第 47-1 條 

 

新增引用之參考法令並

新增查核事項 

9.1.8 

 

 

 

8.辦理貸款業務，是否落實徵授信審

核?對投資型或短期內不動產價格

大幅上揚者，是否審慎評估授信政

策、風險控管及加強貸放管理，並

覈實辦理不動產鑑價?稽核單位執

行年度檢查計畫時是否查核其落

實情形?  

 本會 104.3.5 金管檢銀字第

1040154027 號函 

新增理由同上 

9.1.9 

 

9.對既有存款戶(或既有貸款戶)線上

申辦無涉保證人之個人信貸及房

 1. 本會 104.1.13 金管銀國 

字第 10300348710 號函 

新增理由同上 



3 

資料基準日：104 年 3 月 31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貸、車貸於原抵押權擔保範圍內之

增貸、線上取得客戶同意銀行查詢

聯徵中心信用資料等項目，是否依

相關規定辦理？ 

2. 銀行公會104.1.29全一電

字第 1040000097A 號函 

 

10.1.14 14.辦理工業區土地抵押貸款，是否向

聯徵中心查詢，如該抵押土地屬

閒置土地名單者，貸款條件依央

行所訂原則辦理?以其他工業區

土地(非屬上開閒置工業區土地)

者，是否依央行發布之自律措施

辦理?是否將央行規定之貸款原

則納入自律規範及訂定內規? 

 央行 104.2.10 台央業字第

1040008442 號函 

新增理由同上 

10.14.8 8.金融機構核發現金卡前是否以宣告

方式告知申請人重要事項?申請人

及金融機構人員是否均於同一宣

告書以簽名或其他得以辨識當事

人同一性及確定當事人意思表示      

之方式確認? 

 本會 104.1.6 金管銀票字第

10340004590 號令修正「金

融機構辦理現金卡業務應

注意事項」 

新增理由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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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基準日：104 年 3 月 31 日 

四、投資業務之查核（共 1項）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10.1 

 

10.1.1 

 

10.1.2 

10.1.3 

 

10.1.4 

 

㈠商業銀行除下列情形外，有無投資

非自用不動產？ 

1.營業所在地不動產主要部分為自用

者。 

2.為短期內自用需要而預購者。 

3.原有不動產就地重建主要部分為自

用者。 

4.提供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

之文化藝術或公益之機構團體使

用，並報經主管機關洽相關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准者。 

㈠商業銀行除下列情形外，有無投資

非自用不動產？ 

1.營業所在地不動產主要部分為自用

者。 

2.為短期內自用需要而預購者。 

3.原有不動產就地重建主要部分為自

用者。 

1.104.2.4 修正銀行法第 75

條 

2.財政部 81.9.16 台財融第

810244054 號函 

3.財政部 88.2.8 台財融第

88705822 號函 

4.本會 103.7.1 金管銀法字

第10310002980號令發布

之「銀行法第 75 條釋疑

及應遵循事項」 

修正引用之參考法令並

配合調整查核事項 

 

 

 

五、 信託業務之查核（共 1項）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4.1.1 1.設置信託資金集合管理運用帳戶之 1.設置信託資金集合管理運用帳戶之 1.本會 103.10.31 修正「信託修正引用之參考法令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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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基準日：104 年 3 月 31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信託業，是否符合「信託業營運範

圍受益權轉讓限制風險揭露及行

銷訂約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五條

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財務業務條

件？其屬外幣計價者，是否依中央

銀行規定申請程序及應遵循事項

辦理，並經其同意?非專業投資人

委託投資集合管理運用帳戶之管

理及運用計畫、集合管理運用帳戶

之風險等級，及足以承擔該帳戶風

險之投資人風險承受等級、集合管

理運用帳戶約定條款及約定條款

與同業公會制訂之約定條款範本

對照表，如有變更時，是否函送同

業公會審查後，檢送審查意見轉報

主管機關核准？ 

信託業，是否符合「信託業營運範

圍受益權轉讓限制風險揭露及行

銷訂約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五條

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財務業務條

件？非專業投資人委託投資集合

管理運用帳戶之管理及運用計

畫、集合管理運用帳戶之風險等

級，及足以承擔該帳戶風險之投資

人風險承受等級、集合管理運用帳

戶約定條款及約定條款與同業公

會制訂之約定條款範本對照表，如

有變更時，是否函送同業公會審查

後，檢送審查意見轉報主管機關核

准？ 

資金集合管理運用管理

辦法」第 3 條 

2.93.7.22 金管銀(四)字第

0938011310 號函 

3.央行 104.1.5 台央外柒字

第 1040002249 號函 

配合調整查核事項 

 

 



6 

資料基準日：104 年 3 月 31 日 

六、 外匯業務之查核（共 4項）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1.1.9 9.外匯指定銀行授權指定分行辦理外

匯結構型商品之推介業務是否向

中央銀行申請許可？推介外匯結

構型商品業務，是否由指定總行總

其責，除釐清與指定分行之分工

外，對授權業務是否定期及不定期

查核，並訂定消費者權益保障及銷

售糾紛處理之作業程序? 

 1.中央銀行 102.4.26 台央外

柒字第 1020018689 號函 

2.中央銀行 103.11.4 台央外

柒字第 1030047477 號函 

 

新增引用之參考法令並

新增查核事項 

1.5 ㈤辦理涉及外匯之電子化業務及委

外辦理外匯業務時，是否檢附相關

作業說明及向中央銀行申請許

可？ 

㈤辦理涉及外匯之電子化業務及委

外辦理外匯業務時，是否檢附相關

作業說明及向中央銀行申請許

可？ 

1.「銀行業辦理外匯業務管

理辦法」第 16 及 18 條 

2.「金融機構作業委託他人

處理內部作業制度及程

序辦法」第 2 條 

3.中央銀行外匯局 104.3.4.

台 央 外 柒 字 第

10400100448 號函 

增加引用之參考法令 

13.2 

13.2.1 

㈡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業務辦理情形： 

1.業務範圍及承作客戶對象，是否符

㈡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業務辦理情形： 

1.業務範圍及承作客戶對象，是否符

1.「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

4 條 

修正引用之參考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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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基準日：104 年 3 月 31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13.2.2 

 

 

 

 

 

 

 

 

 

 

 

 

         

合規定？ 

2.提供客戶境外金融商品之審查程

序，推介活動及說明書銷售資料

等，是否符合規定？ 

合規定？ 

2.提供客戶境外金融商品之審查程

序，推介活動及說明書銷售資料

等，是否符合規定？ 

2.中央銀行外匯局 92.4.1 台

央 外 拾 壹 字 第

0920024441 號函 

3.「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辦理衍生性金融商品業

務規範」第 1、3 點 

4.本會 103.1.29 金管銀外字

第 10300017350 號函 

5.本會 103.3.28 金管銀外字

第 10350001180 號 函

104.2.10 銀管銀外字第

10300356030 號函備查銀

行公會「國際金融業務分

行接受境外客戶開戶暨

受託投資信託商品自律

規範」 

13.15 (十五)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辦理

總行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

外幣信託業務時是否符合規

定？ 

(十五)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辦理

總行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

外幣信託業務時是否符合規

定？ 

本會103.4.11金管銀外字第

10300071870 號令 104.1.5

金管銀外字第 10300337910

號令發布之「國際金融業務

修正理由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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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基準日：104 年 3 月 31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分行辦理信託業務規定」 

七、資訊作業之查核(共 4項)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2.3.1.1 (1)網路銀行應用系統架構是否妥

適？交易安全設計是否符合銀行

公會訂定之「金融機構辦理電子

銀行業務安全控管作業基準」？ 

(1)網路銀行應用系統架構是否妥適？

交易安全設計是否符合銀行公會訂

定之「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行業務

安全控管作業基準」？ 

銀行公會 102.6.14 本會全

電字 1020000990A 號函 

銀行公會 104.1.29 全一電

字 1040000097A 號函修訂

「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行

業務安全控管作業基準」 

修正引用之參考法令發

布日期及文號 

3.1.1 1.對涉及個資之系統功能、報表、文

件或電子檔，是否建立個資檔案清

冊，並定期執行清查及留存相關作

業紀錄？ 

1.對涉及個資之系統功能、報表、文件

或電子檔是否建立納管機制，並定

期進行清查及留存相關作業紀錄。 

 修正查核事項 

4.2.2.1.4 D.媒體新增、作廢是否經核准？媒體

廢棄前或轉作他用時，是否先經銷

磁或採取防範資料外洩之適當措

施，以防儲存於媒體內之資料外

洩？ 

D.媒體新增、作廢是否經核准？媒體

廢棄前是否先經銷磁或其他處裡，

以防儲存於媒體內之資料外洩？ 

 修正理由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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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基準日：104 年 3 月 31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4.3.1.5 (5)是否訂定個人資料安全事故應

變、通報及預防機制，定期辦理演

練並留存紀錄？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

定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檔

案安全維護辦法」第 6 條 

增列查核事項 

 

八、 其他事項之查核（共 17項）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2.12 (十二）信用卡業務機構出售信用卡不

良債權予資產管理公司時，是

否依規定辦理？ 

（十二）信用卡業務機構出售信用卡

不良債權予資產管理公司時，

是否依規定辦理？ 

本會 103.1.7 金管銀票字第

10240004670 號令 104.2.9

金管銀票字第 10440000240

號令修正「信用卡業務機構

管理辦法」第 29、30 條 

修正引用之參考法令 

2.20 

 

 

 

 

 

(二十)發卡機構於申請書之申請人聲

明及同意事項中，是否載明下

列事項，並經申請人以簽名或

其他得以辨識申請人同一性及

確定申請人意思表示之方式確

認： 

(二十)發卡機構於申請書之申請人聲

明及同意事項中，是否載明下

列事項，並經申請人簽名確認： 

     1.所收取之利率及各項費用，並

詳列計收標準及收取條件。 

     2.持卡人未按時依約繳款之紀

本會 103.1.7 本會金管銀票

字 第 10240004670 號 令

104.2.16 金 管 銀 票 字 第

10440000240 號令修正「信

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第

42 條 

修正引用之參考法令並

調整查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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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基準日：104 年 3 月 31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2.20.1 

 

2.20.2 

 

 

2.20.3 

     1.所收取之利率及各項費用，並

詳列計收標準及收取條件。 

     2.持卡人未按時依約繳款之紀

錄，將登錄聯徵中心，而影響

未來申辦其他貸款之權利。 

     3.發卡機構與第三人合作，如涉

及持卡人資料之使用，應設計

欄位供申請人自行勾選是否

同意提供個人 

錄，將登錄聯徵中心，而影響

未來申辦其他貸款之權利。 

     3.發卡機構與第三人合作，如涉

及持卡人資料之使用，應設計

欄位供申請人自行勾選是否

同意提供個人 

2.21 (二一)發卡機構有無於信用卡申請書

中，以「正卡申請人代理附卡

申請人簽名申請附卡」之方式

受理附卡申請？ 

(二一)發卡機構有無於信用卡申請書

中，以「正卡申請人代理附卡

申請人簽名申請附卡」之方式

受理附卡申請？ 

本會 99.2.2 金管銀票字第

09940000540 104.2.9 金管

銀票字第10440000240號令

修正「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

辦法」第 42 條 

修正引用之參考法令 

2.22 

 

 

 

 

2.22.1 

(二二)發卡機構如於信用卡申請時，

要求申請人提供正、附卡持卡

人及保證人以外之第三人個

人資料，是否依下列規定辦

理： 

     1.不得強制申請人提供，或作為

(二二)發卡機構如於信用卡申請時，

要求申請人提供正、附卡持卡

人及保證人以外之第三人個

人資料，是否依下列規定辦

理： 

      1.不得強制申請人提供，或作

本會 103.1.7 本會金管銀票

字第10240004670104.2.9金

管銀票字第10440000240號

令修正「信用卡業務機構管

理辦法」第 42 條 

修正理由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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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基準日：104 年 3 月 31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2.22.2 

 

2.22.3 

 

2.22.4 

核准或駁回申請之依據。 

     2.應向申請人說明提供該等個

人資料之目的。 

     3.不得將該等個人資料用於徵

信或催收作業。 

     4.如經第三人本人要求，應即停

止使用其個人資料。 

為核准或駁回申請之依據。 

      2.應向申請人說明提供該等個

人資料之目的。 

      3.不得將該等個人資料用於徵

信或催收作業。 

      4.如經第三人本人要求，應即

停止使用其個人資料。 

2.29 

 

 

 

 

(二九)發卡機構是否訂定信用卡申訴

處理程序及設立申訴與服務專

線，且將該專線記載於卡片背

面，並以書面通知持卡人，另

於所屬網站公告，以保障持卡

人之權益？除依主管機關規定

免報送資料者外，發卡機構將

持卡人延遲繳款超過一個月以

上、強制停卡、催收及呆帳等

信用不良之紀錄登錄於聯徵中

心前，是否將登錄信用不良原

因及對持卡人可能之影響情形

以書面或事先與持卡人約定之

(二九)發卡機構是否訂定信用卡申訴

處理程序及設立申訴與服務專

線，且將該專線記載於卡片背

面，並以書面通知持卡人，另

於所屬網站公告，以保障持卡

人之權益？除依主管機關規定

免報送資料者外，發卡機構將

持卡人延遲繳款超過一個月以

上、強制停卡、催收及呆帳等

信用不良之紀錄登錄於聯徵中

心前，是否將登錄信用不良原

因及對持卡人可能之影響情形

以書面或事先與持卡人約定之

本會 103.1.7 本會金管銀票

字第10240004670104.2.9金

管銀票字第10440000240號

令修正「信用卡業務機構管

理辦法」第 52 條 

修正理由同上 



12 

資料基準日：104 年 3 月 31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電子文件告知持卡人？ 電子文件告知持卡人？ 

2.49 (四九)發卡機構是否建立核發信用卡

管理機制，以審慎核給信用額

度？核給信用卡信用額度時，

是否確認申請人身分之真實

性、正卡申請人具有獨立穩定

之經濟來源與充分之還款能

力、瞭解其舉債情形？所核給

之額度是否與正卡申請人申請

時之還款能力相當？是否訂定

核給正卡申請人之總信用額度

與最近一年內平均月收入倍數

之管理規範，並報董（理）事

會或常務董事會核准後施行？

是否將正卡申請人於聯徵中心

短期間內有密集被查詢之情事

列為審核要件之一？ 

(四九)發卡機構是否建立核發信用卡

管理機制，以審慎核給信用額

度？核給信用卡信用額度時，

是否確認申請人身分之真實

性、正卡申請人具有獨立穩定

之經濟來源與充分之還款能

力、瞭解其舉債情形？所核給

之額度是否與正卡申請人申請

時之還款能力相當？是否訂定

核給正卡申請人之總信用額度

與最近一年內平均月收入倍數

之管理規範，並報董（理）事

會或常務董事會核准後施行？

是否將正卡申請人於聯徵中心

短期間內有密集被查詢之情事

列為審核要件之一？ 

本會 103.1.7 本會金管銀票

字第10240004670104.2.9金

管銀票字第10440000240號

令修正「信用卡業務機構管

理辦法」第 22 條 

修正理由同上 

2.67 

 

(六七)對於連續使用循環信用達一年

以上且繳款正常之持卡人，是

否提供個人信用貸款及信用卡

(六七)對於連續使用循環信用達一年

以上且繳款正常之持卡人，是

否提供個人信用貸款及信用卡

本會103.5.23金管銀票字第

10340001780 號令 104.1.9 

金管銀票字第 10300337980

修正理由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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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基準日：104 年 3 月 31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分期二種還款方案進行選擇轉

換？還款利率是否依長期使用

循環信用持卡人轉換機制原則

辦理？ 

分期二種還款方案進行選擇轉

換？還款利率是否依長期使用

循環信用持卡人轉換機制原則

辦理？ 

號令 

2.77 (七七)對既有存款戶(或既有信用卡

戶)線上申請信用卡、長期使用

循環信用持卡人申請轉換分期

付款或小額付款及同意信用卡

分期付款等項目，是否依相關

規定辦理？ 

 

 1. 本會 104.1.13 金管銀國 

字第 10300348710 號函 

2. 銀行公會104.1.29全一電

字第 1040000097A 號函 

3.本會 104.2.9 金管銀票字

第10440000240號令修正

「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

辦法」 

新增引用之參考法令並

新增查核事項 

5.1 ㈠是否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始發行

金融債券？專業銀行依銀行法第

90 條規定，發行金融債券募得之

資金，是否全部用於其專業之投

資及中長期放款？並是否約定此

種債券持有人之受償順序次於銀

行其他債權人？境內發行之外幣

金融債券，以所募資金是否係以

㈠商業銀行及專業銀行以供給中期

及長期信用為主要任務者，除主

管機關另有規定外，得發行金融

債券，其開始還本期限有無低於

兩年？並是否約定此種債券持有

人之受償順序次於銀行其他債權

人？境內發行之外幣金融債券，

以所募資金是否係以外幣保留、

1.銀行法第 72 條之 1 及第

90 條 

2.本會 104.2.17 金管銀國字

第10320005710號令修正

「銀行發行金融債券辦

法」第 2 條 

3.央行 103.1.27 台央外柒字

第 1030005291 號函 

修正引用之參考法令並

調整查核事項 

 



14 

資料基準日：104 年 3 月 31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外幣保留、或以換匯（SWAP）或

換匯換利（CCS）方式兌換為新臺

幣使用者為限？ 

或以換匯（SWAP）或換匯換利

（CCS）方式兌換為新臺幣使用

者為限？ 

5.6 

 

 

 

5.6.1 

 

 

 

5.6.2 

㈥銀行發行金融債券，是否於核准後

一年內發行？屆期未能發行完畢

者，失其效力。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在此限: 

   1.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

處理準則或發行人募集與發行

海外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申請核

准或申報生效之金融債券。 

   2.經主管機關核准得於一定期間

內循環發行，且銷售對象以專

業機構投資人為限之金融機

構。 

㈥銀行發行金融債券，是否於核准後

一年內發行？屆期未能發行完畢

者，失其效力。但應依發行人募集

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或發行

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處理

準則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之金融

債券，是否依其規定辦理？ 

本會104.2.17金管銀國字第

10320005710 號令修正銀行

發行金融債券辦法第 10 條 

修正理由同上 

 

6.2.3.2 

6.2.3.2.1 

 

 

6.2.3.2.2 

⑵共同行銷業務 

①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間進行共

同行銷得從事他業之業務範圍是

否符合規定？ 

②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間交互運

⑵共同行銷業務 

①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間進行共

同行銷得從事他業之業務範圍是

否符合規定？ 

②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間交互運

1.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3 條 

2.本會 98.10.21 金管銀法字

第09810005240號令訂定

104.1.9 金管銀法字第

10310007780 號令修正

修正引用之參考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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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基準日：104 年 3 月 31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6.2.3.2.3 

 

用客戶資料進行行銷，於揭露、

轉介或交互運用客戶資料時：是

否符合法令規定？是否經客戶簽

訂契約或書面同意？ 

③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間交互運

用客戶資料進行行銷，是否於接

獲客戶通知停止使用其資料後，

立即依其通知辦理？ 

用客戶資料進行行銷，於揭露、

轉介或交互運用客戶資料時：是

否符合法令規定？是否經客戶簽

訂契約或書面同意？ 

③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間交互運

用客戶資料進行行銷時，是否於

接獲客戶通知停止使用其資料

後，立即依其通知辦理？ 

「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

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6 條及第 11 條 

3.102.12.25 金管銀法字第

10200344610 號函 

6.2.7 7.對既有存款戶線上申辦同意共同行

銷或合作推廣，是否依相關規定辦

理？ 

 1.本會 104.1.13 金管銀國字

第 10300348710 號函 

2.銀行公會 104.1.29 全一電

字第 1040000097A 號函 

3.本會 104.1.9 金管銀法字

第10310007780號令修正

「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

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 

新增引用之參考法令並

新增查核事項 

10.3.2 2.是否訂定瞭解客戶之審查作業程序

及應留存之基本資料?是否由適當

人員複核客戶開戶或簽約程序及

提供文件之真實性與完整性? 

2.是否訂定瞭解客戶之審查作業程序

及應留存之基本資料?是否由適當

人員複核客戶開戶或簽約程序及

提供文件之真實性與完整性? 

本會 101.12.28 金管銀法字

第 10110007960 號 令

104.1.30 金 管 銀 票 字 第

10440000220 號令修正「信

修正引用之參考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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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基準日：104 年 3 月 31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讓

限制風險揭露及行銷訂約

管理辦法」第 22 條 

10.3.3 3.是否洽請客戶填具客戶資料表或風

險屬性評估問卷，並建檔妥為保

存？客戶資料表或風險屬性評估

問卷填寫內容是否符合規定？是

否就前開內容分析評估，界定客戶

風險承受等級? 

3.是否洽請客戶填具客戶資料表或風

險屬性評估問卷，並建檔妥為保

存？客戶資料表或風險屬性評估

問卷填寫內容是否符合規定？是

否就前開內容分析評估，界定客戶

風險承受等級? 

1.本會 101.12.28 金管銀法

字第 10110007960 號令

104.1.30 金管銀票字第

10440000220 號令修正

「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

權轉讓限制風險揭露及

行銷訂約管理辦法」第 22

條 

2.100.11.17 中華民國信託

業同業公會訂定「信託業

建立非專業投資人商品

適合度規章應遵循事項」

第 5 條 

3.本會 100.12.12 金管法字

第 000707321 號訂定「金

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

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

修正理由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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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基準日：104 年 3 月 31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辦法」第 4 條 

10.3.4 4.對客戶風險承受等級之分析結果，

是否有與問卷調查內容相符？分

析結果是否正確？是否告知客戶

並經客戶以簽名、蓋用原留印鑑或

其他雙方同意方式確認？修正時

是否比照辦理? 

4.對客戶風險承受等級之分析結果，

是否有與問卷調查內容相符？分

析結果是否正確？是否告知客戶

並經其簽名或蓋章確認？ 

1.本會 101.12.28 金管銀法

字第 10110007960 號令

104.1.30 金管銀票字第

10440000220 號令修正

「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

權轉讓限制風險揭露及

行銷訂約管理辦法」第 22

條 

2.100.11.17 中華民國信託

業同業公會訂定「信託業

建立非專業投資人商品

適合度規章應遵循事項」

第 5 條 

3.本會 100.12.12 金管法字

第 000707321 號訂定「金

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

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

辦法」第 4 條 

修正引用之參考法令並

調整查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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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基準日：104 年 3 月 31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10.4.6.5 ⑸從事境外結構型商品之推介或提

供境外結構型商品資訊及行銷文

件，是否符合規定？ 

⑸從事境外結構型商品之推介或提

供境外結構型商品資訊及行銷文

件，是否符合規定？ 

1.「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

則」第 24 條 

2.本會 103.3.28 金管銀外字

第 10350001180 號函 

  本會104.2.10金管銀外字

第10300356030號函備查

銀行公會「國際金融業務

分行接受境外客戶開戶

暨受託投資信託商品自

律規範」 

修正引用之參考法令 

10.4.15 15.對既有存款戶線上申辦財富管理

業務之申辦信託開戶、認識客戶

作業(KYC) 、客戶風險承受度測

驗及同意信託業務之推介或終止

推介項目，是否依相關規定辦

理？ 

 1. 本會 104.1.13 金管銀國 

字第 10300348710 號函 

2. 銀行公會104.1.29全一電

字第 1040000097A 號函 

3.本會 104.1.30 金管銀票 

字第 10440000224 號函

修正「信託業營運範圍受

益權轉讓限制風險揭露

及行銷訂約管理辦法」 

新增引用之參考法令並

新增查核事項 

 


